
身在世界，但活在主裏系列⑴真理與謊言的爭戰 
蔡維恩 

前言: 無法學得像耶穌，因為我們只是人？五個自我謊言
不要相信 
    學像耶穌真的很困難嗎？約翰一書二章 6節說：「人若說他住

在主裏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那我們為何自認無法「活

出基督」？使徒保羅要我們學習他跟隨基督的方式，我們或許會找

藉口說自己不是保羅，更不是耶穌。保羅受膏大膽傳道，從一名迫

害基督徒的的法利賽人，轉變成永生神的火熱使徒，但他倚靠的超

自然大能，同樣也改變了我們！因此保羅要我們效法他，我們為何

自認做不到呢？ 

自己無法學像人子耶穌的五個謊言： 

謊言一：我們無法學像耶穌，因為我們只是人 

真理：「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

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以弗所書三章 20節）我們受造時有

靈、魂、體三部分（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 23節），魂和體是我們與

之爭戰的部分。我們必須決定究竟要聽誰的？是重生的靈（新

我），還是舊我的魂（老我）？我們最終把決定權交給誰，誰就會

主宰我們的行為。如果我們依靠情感，那麼我們的行為將像墮落的

人類一樣。但如果我們聽從的是像造物主的靈，我們就能行出祂放

在我們裡面的美德。 

謊言二：我們無法做跟耶穌一樣的工作 

真理：「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

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

就必好了。」（馬可福音十六章 17-18 節） 

耶穌的工作不止於他在世的日子，也不僅限於十二門徒。如

今我們有聖靈保惠師住在我們裡面不再離開，這份權柄就賜給所有

相信並跟隨耶穌的人；我們能做跟耶穌一樣的工作，彰顯神的大

能，而不是活在自我生活中。 

謊言三：我們會被認為把自己當神 



真理：「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

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哥林多後書三章 18 節） 

我們受教要成為主的形像，不代表自己要變成神。基督徒不

會到處說自己是神，渴望人的崇拜，他們的一切會指向值得敬拜的

獨一真神。我們是祂在世上的代言人，當我們活出天父孩子的樣

式，就是向未信主的世人展現天父的形像，見證祂的榮耀，而不是

靠著讓自己變成神的方式。 

 謊言四：我們無法像耶穌一樣去愛人 

真理：「這樣，愛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

日子坦然無懼。因為祂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約翰一書

四章 17節） 

我們無法靠自己，毫無條件地去愛他人，但「彼此相愛」的

誡命是建立在聖靈帶領我們做得到的前提上。如果我們在世上就像

祂一樣，我們就有能力用祂的眼光看待他人。愛不是感覺而是行

動，從神而來的愛是主對環境的回應，而非感受。拋棄自私的慾

望，設身處地，像耶穌一樣去愛。 

謊言五：我們無法像耶穌一樣抗拒誘惑 

真理：「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祂也曾凡

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希伯來書四章 15

節） 

耶穌是三位一體的其中一位，但祂仍必須勝過感受和肉體限

制。魔鬼透過世俗眼光、情感和身體需要試探引誘人子，但耶穌降

世成人，就是為了向我們展現如何倚靠聖靈大能勝過試探，用經文

抵擋魔鬼，使我們順服聖靈，也能學像祂使用神的話語得勝。 

 

一、思考的爭點 
1. 我們能夠依靠聖靈引導，身在世界，卻能活在主裏面嗎？ 

2. 到底如何能夠明白真理，學像耶穌，聯結主，勝過罪活在光明

中嗎？ 

 



參考經文：《約翰一書一 4-10》 

1:4 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有古卷：我們）的喜樂充

足。 

1:5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

們的信息。 

1:6 我們若說是與 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裡行，就是說謊話，不

行真理了。 

1:7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 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

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1:8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 

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

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1:10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 神為說謊的，他的道也

不在我們心裡了。 

 

二、聖經背景 
  約翰一書是對威脅教會之異端邪說的回應（諾斯底哲學，認為

耶穌是神，不是人），篇幅簡短，但意義深長。它採用的方法，乃

是謹慎而清楚地闡明基督的真理，把正確與不正確的道理作出明顯

的對比，將界線劃分得非常清楚。 

 然而，書信也有一個積極的目的。作者希望他的「兒女」能認

識真理，與基督所彰顯的神建立關係。「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

使你們的喜樂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

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約壹一 4、5）五章 20節更進一步說

明這個目的：「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賜給我

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他

兒子耶穌基督裏面。」對於我們而言，最重要是對基督的本性有真

實的認識。信徒的回應必須是「從神而生」，而且「在他裏面」。 

 

三、啟示 
（一）世界生活，應先學習與主聯結 



約翰跟門徒說，要領受生命之道，並要在生命之道裡相交。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

過、親手摸過的。」（V1） 

  「生命之道」的目的，就是基督來到地上，向約翰顯現，再傳

給門徒，基督所帶來的功效、救恩完全的臨到他們，他們就在「生

命之道」裡彼此相交，並且喜樂滿足。神創造他們每個人都有神的

心意，要帶領他們進入生命樹。在啟示錄提到，神的心意都會成

就，雖然當時活在羅馬的統治之下，日子艱難，但他們是與那「起

初原有」的那一位「相交」！一切都從祂而來，祂的手一直托著世

界。對猶太信徒來說，神的手一直托著以色列的歷史，一切都在祂

的手中，神的心意必然成就。因此，他們不用懼怕、失望，因他們

跟神切實相交！對外邦信徒來說，能與神相交是他們一直所追求

的，希望像神一樣，有神的能力。 

   人常常不清楚這一點，以致不認識什麼叫作基督徒。基督徒乃

是人加上神；基督徒的成分，不光是人，他們的成分乃是人加上基

督。人裏面加上神，這才叫作基督徒。基本上，基督徒和世人的分

別，不在別的，就在裏面的成分。世人不過是人，一個單純的人；

但基督徒不僅是一個人，他裏面有基督，有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教

會是基督的身體，是基督原則的擴大，而基督徒乃是教會的一部

分。單個的基督徒，是身體上一個個的肢體，而這個身體，乃是所

有肢體加起來的總和。故此，以身體來說，其成分是基督的擴大；

以肢體來說，其成分也是基督；而教會的成分就是基督原則的擴

大。基督的原則就是神加到人裏面，所以基督徒是指裏面有基督的

人。一個人若是名為基督徒，而裏面沒有基督，沒有基督的成分，

就不過徒有其名而無其實。 

 

（二）生命之道的真理讓人喜樂 

我們在生命之道裡與神相交，並且喜樂滿足。「神就是光，在

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我們若說

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我們若

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



淨我們一切的罪。」(v.5-7)這裡提到，藉著基督的血洗淨我們一切

的罪，進入神的光裡。神是光，在祂毫無黑暗；世界雖是黑暗，但

我們領受了生命之道，與神相交，就是進入光裡。 

「生命之道」包著他們，基督帶領他們靠近神，行在光裡，就與

神相交。然而，當時一些外邦信徒以為耶穌是神，神有恩典，他們

便沒有罪，就等於行在光裡。若與神相交，卻仍然犯罪，是不行

的。「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

真理了。」(v.6)因為這不是行在光裡。 

   一個有基督在裏面的人，他到底該如何生活、行事？答案很簡

單，他該凡事問主，與主有聯結。特別是初信的人，更當如此行；

不論是與弟兄姊妹，或是和丈夫、妻子，在日常生活的應對中，都

要常常問問主，這樣作主喜歡麼？那樣說主喜歡麼？這話雖然簡

單，卻是非常寶貴。因為這讓自己活在光明中，且有喜樂，避免進

入罪的羅網。 

 

我們既然得救成為一個基督人，就當在生活行事中，常常自問：

「我說這句話我裏面的基督喜歡麼？我作這事我裏面的主喜歡麼？ 

 

 （三）言行一致地離開黑暗 

 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裏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

了。”（一:6）這句話反映出當時可能有信徒行為黑暗不端，卻在

口頭上自稱與神相交；使徒警告他們，如果這樣，就是說謊話了。

神是毫無黑暗，是人所不能欺矇的。此處從反面說出與神相交的條

件，就是必須離開黑暗。這“黑暗”不僅指罪惡的事，更是指一切自

欺或不自知的情形。這種情形實際上比罪惡更可怕。就如驕傲是一

種罪，但一個驕傲的人，若完全不知道自己驕傲，那就不只有驕傲

的罪，而且還落在黑暗中看不見自己。 

  我們每個人都有罪，但我們能夠行在光中，是因為被生命之

道包著，包括使徒約翰，都是基督的寶洗淨我們的罪。神透過看見

耶穌來看我們，否則，若神直接看我們，我們便會死亡。神藉著亞

伯拉罕，讓祂的光在大地發出，並透過亞伯拉罕的後裔，讓祂的光



繼續發出。主耶穌說：你們是世界的光！我們都有罪，但基督的寶

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新約與舊約的差別，就是舊約強調「律法主義」，靠律法定

罪、自己要認罪更新，新約卻是「靠聖靈勝濄罪」。在新約聖靈被

認為是神的同在和引導的力量。聖靈賜予信徒力量和智慧，幫助他

們戰勝罪惡，遵行神的旨意。聖靈會引導我們遠離罪，並引領我們

走在正義的道路上。當我們順服聖靈的指引，願意聆聽和遵行祂的

旨意，我們就能夠勝過罪的誘惑。我們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戰勝罪

惡，但聖靈能夠在我們內心產生力量和改變。當我們與聖靈合作，

讓祂的力量充滿我們，我們可以得著戰勝罪的勝利。 

 

四、自己的感受 
 我們能夠突破罪的綑綁，是因為我們清楚自己的軟弱，放下老

我，特別行在黑暗時，痛苦讓我們回到主面前，求主赦免，然後得

到主的赦罪恩典後，就回應主的愛，活在光明中，愛神與愛人。 

「追求真理是痛苦的紀律，需要放下、拆毀生命的老我，放下教

會的傳統和原本的人生觀，但唯有如此，才會進入更全面的真理

裡。」彼得曾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願

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如此強大的信念，不放棄且付代價的去認識、追

求真理！因為我們是屬主耶穌的，我們可以學像耶穌。 

    

   當我們發現自己充滿抱怨或情緒、靈命下沉的時候，通常就是

我們被一個接一個的謊言給騙了。因為謊言是會繁殖的。當你相信

了一個不是從神來的認知時，就好像你戴上一副凹（凸）透鏡，你

所看到的世界變形了，那麼下一個認知也會是錯誤的。於是從一個

謊言生出徒子徒孫的謊言，慢慢的，一大串如葡萄般的謊言就重重

的壓在我們靈裡，使我們完全看不到事實了。 

    這個世界是由撒旦──也就是謊言之父所統治。我們活在其

下，心裡難免會產生謊言。那我們怎麼樣可以很快的偵查出來，並

立刻除掉它們呢？除了從神那裏得到事實來替換謊言之外，沒有別

的方法。 



要如何做呢？首先，要安靜下來檢測自己的思想系統中，有

沒有從憤怒、忌妒、懷疑、否定、控告、恐懼、驕傲、羞恥……等

等負面情緒所生出來的想法？ 

如果有，建議你拿一張Ａ４的紙，從中間劃一條直線。把這些

想法一個個的寫在直線的左邊。接著安靜地針對每個想法跟神禱

告，問問神是怎麼想的？神絕對會告訴你他的想法的，而且神的想

法絕對跟你的想法不同，他說的絕對會是安慰、造就、勸勉、溫柔

與平安的話。（若不是，那就絕對不是來自神）。 

接著將神告訴你的事實寫在Ａ４紙上，那條直線的右邊。你就

可以清楚地看到，神告訴你的事實和你原來認定的謊言差距有多大

了。然後奉主名砍斷左邊的謊言，再覆誦幾次右邊那個事實。 

這就是一套謊言偵測法。這樣多操練幾次，你會越來越快地

偵測到謊言並破解它，如此謊言在你裡面可以待的時間會越來越

短，到最後有可能連出現都不會了。 

所以在主裏面，棄絕「負面心思意念」的 5個步驟： 

1）安靜下來，找到負面心思 

2）問耶穌，為何這些負面心思謊言會在這裡？ 

3）這些負面心思謊言要偷竊生命的什麼？ 

4）奉耶穌的名，棄絕這些謊言離開我的生命 

5）耶穌給我哪些真理／祝福話語，以此取代負面心思 

 

 「焦慮是專注於思考負面的事情，禱告是做同樣的事情，不

過，卻只關注神的話語，而不是你的問題。」  故此，你們要順服

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你們親近神，神就

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

清潔你們的心！（雅各書四 : ７－８） 

 

五、結論 
   我們跟世人不一樣，因他們沒有基督,沒有生命之道。猶太人

仍有行律法，但律法把他們圈在罪裡，無法處理罪的問題，靠守律

法、條例得救，是不行的。外邦人沒有基督救恩，距離神的約很



遠，完全被棄絕，在黑暗罪孽當中。我們有基督，有生命之道，我

們的喜樂可以滿足；並且，我們要承認自己是罪人，常常在相交中

彼此認罪，讓基督的寶血洗淨我們。這道就在我們裡面，包著我

們！ 

   使徒保羅曾在腓立比書 四:8提到要如何保守我們的思想，認

識真理「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

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

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所以當生命丟給我們「曲線球」，不管是

關係的緊張、或生活的顛簸，我們都需要留心在思想上的腳步，相

信真理，拒絕謊言，任何困難，我們都能靠聖靈解決一切難關。 

 

討論題綱： 

1. 請討論天國的生命之道和世界的生存之道有哪些異同的地方？ 

2. 請分享你曾有過的經歷，生命之道令你喜樂的事件。 

 

代禱事項： 

1. 請為自己的靈性生命禱告，心意更心而變化，願意「學像耶

穌」。 

2. 請為自己的委身順服禱告，獻上活祭為主用。 

 

祈禱文： 

親愛的上主！我們感謝祢，將祢的獨生愛子賜下，付上生命重價將

我們從死亡罪惡之中贖回。願求主耶穌幫助我們時常反省自己是否

也願付出代價，回應上帝的愛，作一個真真實實的基督徒。在這末

後的世代，也願聖靈繼續帶領我們在剛強、仁愛、謹守上，繼續成

長與更新，直到世界的末了。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想一想在我們的周遭是否有需要改變的事。由自己做起，發揮

影響力。 

2. 每天「單獨會主」至少三次，來到主的面前，付上時間的代



價，聆聽默想祂的話語與主聯結。 


